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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药行业点评     

上海市发布医药政策，全方位支持医药产业链发展 
 

 2024 年 07 月 31 日 

 

➢ 事件：7 月 30 日，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《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

链条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简称“《若干意见》”）。围绕研发、临床、审评审批、

应用推广、产业化落地、投融资、数据资源、国际化等关键环节，坚持全链条创

新、全链条改革、全链条赋能，推出 8 方面 37 条政策举措。《若干意见》自 2024

年 8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9 年 7 月 31 日。 

➢ 政策出台的背景：生物医药产业是上海市三大先导产业之一是加快形成新质

生产力的重要抓手。支持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对于打造具有国际影

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高地和创新引擎、支撑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、加快形成

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。 

➢ 政策制定的原则：1）坚持问题导向：更加注重围绕“研发+临床+注册审评

+应用+产业化”全链条关键环节,聚焦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裉节问题，出台系统

性解决举措；2）注重改革引领；3）强化要素赋能。 

➢ 政策的五大亮点：1）进一步加大创新产品全链条研发支持力度推动快速入

院配备使用：对由我市注册申请人开展国内 I 期、II 期、III 期临床试验并实现产

出的 1 类新药，按照规定对不同阶段择优给予一定研发投入支持;对其中仅需完

成早期临床试验、确证性临床试验的细胞与基因治疗 1 类新药按照规定择优给予

一定研发投入支持，并且缩短临床试验启动时间，建立肿瘤、心脑血管、代谢、

精神神经等重大疾病临床试验预备队列，支撑受试者快速入组。建立伦理审查“一

套材料、一次提交”工作机制，并行开展项目管理部门预审、伦理形式审查及合

同预审程序。对于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和创新医疗器械涉及的诊疗项目，实行医保

预算单列支付、在 DRG/DIP 改革中单独支付；对符合条件的高价值创新医疗器

械、创新医疗服务项目，在 DRG/DIP 改革中独立成组、提高支付标准、不受高

倍率病例数限制；2）充分顺应人工智能技术引领研究范式变革的发展趋势，支

持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药物研发,打造高质量语料库和行业数据集；3）结合我市三

大先导产业母基金、企业风险投资基金等重点工作部署，细化生物医药领域投融

资支持政策；4）推动研究队列数据合作利用机制，促进数据合规交易和安全流

动，进一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；5）发挥上海国际合作前沿优势，率先探索实践

基因诊断与治疗、分段生产等改革措施，加强国际医学学术和商业交流。 

➢ 投资建议：上海出台的《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》

为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和指导方向。通过加强创新策源能

力、支持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药物研发、强化投融资支持、推动产业国际化发展等

措施，上海将进一步提升生物医药产业的竞争力。政策出台利好创新药及创新器

械发展，建议关注相关投资机遇，建议关注泰格医药、恒瑞医药、百济神州、博

瑞医药、众生药业、康方生物、科伦博泰生物-B、三生国健、甘李药业、惠泰医

疗、赛诺医疗、诺泰生物、阳光诺和、百诚医药、诺思格、康龙化成、药明康德，

等。 

➢ 风险提示：市场竞争加剧风险；仿制药风险；政策变化风险；集采风险；产

品研发不及预期风险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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